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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 月份主要运营数据公告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运营指标 单位 2021 年 1 月 2020 年 1 月 同比变化(%)
（一）煤炭

1. 商品煤产量 百万吨 28.0 24.1 16.2
2. 煤炭销售量 百万吨 34.0 27.1 25.5
（二）运输

1. 自有铁路运输周转量 十亿吨公里 24.6 19.9 23.6
2. 黄骅港装船量 百万吨 18.8 16.2 16.0

3. 神华天津煤码头装船量 百万吨 3.8 3.6 5.6
4. 航运货运量 百万吨 11.1 8.5 30.6
5. 航运周转量 十亿吨海里 9.2 - -
（三）发电

1. 总发电量 十亿千瓦时 15.14 12.14 24.7
2. 总售电量 十亿千瓦时 14.25 11.37 25.3
（四）煤化工

1. 聚乙烯销售量 千吨 33.3 31.1 7.1
2. 聚丙烯销售量 千吨 33.8 29.5 14.6

以上主要运营数据来自本公司内部统计。 运营数据在月度之间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其影响
因素包括但不限于天气变化、设备检修、季节性因素和安全检查等。 运营数据可能与相关期间
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有差异。 投资者应注意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董事会秘书 黄清
2021 年 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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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 2020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初步
核算的集团口径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本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披露的数
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 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20 年
（未经审计）

2019 年
（经审计 ）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收入 95,309 84,734 12.48
营业利润 27,151 27,497 -1.26
利润总额 27,153 27,563 -1.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275 21,905 -2.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300 21,856 -2.54
基本每股收益 （元） 1.20 1.37 -12.4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64 10.61 下降 1.97 个百分点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增减变动幅度
（%）

资产总额 3,399,816 3,020,789 12.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280,613 267,588 4.87

普通股总股本 15,387 15,387 -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元 ） 14.34 13.49 6.30
不良贷款率（%） 1.80 1.83 下降 0.03 个百分点
拨备覆盖率（%） 147.22 141.92 提高 5.30 个百分点

注：
1、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9 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

计算及披露（2010 年修订）》规定计算基本每股收益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020 年 3 月，本公司向优先股股东派发现金股息人民币 8.40 亿元。 2020 年 6 月，本公司

向永续债持有人支付利息人民币 19.40 亿元。 在计算基本每股收益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时，本公司考虑了发放优先股股息、支付永续债利息的影响。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20 年，本集团坚持结构调整，加快经营转型，发展质效持续提升。 报告期内，本集团实现

营业收入 953.09 亿元，较上年增加 105.75 亿元，增幅 12.4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12.75 亿元。 报告期末，本集团资产总额 33,998.16 亿元，较上年末增加 3,790.27 亿元，增幅
12.55� %； 贷款总额 21,089.93 亿元， 较上年末增加 2,363.91 亿元， 增长 12.62%。 负债总额
31,171.61 亿元，较上年末增加 3,657.09 亿元，增长 13.29%；存款总额 18,183.30 亿元，较上年末
增加 1,618.41 亿元，增长 9.77%。 不良贷款率 1.80%，较上年末下降 0.03 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
147.22%，较上年末提高 5.30 个百分点。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 2020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可能与本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中披

露的数据存在差异，但预计差异幅度不会超过 10%，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经本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行长、财务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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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龙游李子园食品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游李子园公司”）拟投资建设 7 万吨含乳饮料及 2.4 亿只 HDPE 瓶生产线
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总投资约为 2.8 亿元。

● 特别风险提示：
1、本次投资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和取得项目所需工业用地，完成项目各项批复

手续，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后续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予以披露。
2、 本次签署的协议涉及的投资金额为预估数， 如未来公司业务或战略规划发生调整，该

预估数存在调整的可能性。 协议中的投资金额并不代表公司对未来业绩的预测，亦不构成对
投资者的业绩承诺。 可能存在部分项目无法实施的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对外投资概述
2021 年 2 月 20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龙游李子园公司与浙江省龙游县人民政府在龙游县签

署了《项目投资框架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拟在浙江龙游经济开发区投资新建年产 7 万
吨含乳饮料及 2.4 亿只 HDPE 瓶生产线，总投资额约 2.8 亿元，基本情况如下：

（一）交易对方
浙江省龙游县人民政府
（二）协议签署时间、地点、方式
本协议由龙游李子园公司与浙江省龙游县人民政府于 2021 年 2 月 20 日在浙江省龙游县

政府签署。
（三）签订协议已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
目前本协议中所涉及项目尚处于前期筹划阶段， 后续公司将根据投资事项的进展， 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签
署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 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 合作背景与目标
本项目的实施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方向，项目实施后，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装备水平，有

利于扩大产品产量，提升产品质量，不断满足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
（二）协议双方
甲方：浙江省龙游县人民政府
乙方：浙江龙游李子园食品有限公司
（三）协议主要内容
1、项目建设内容
浙江龙游经济开发区内投资扩建年产 7 万吨含乳饮料及 2.4 亿只 HDPE 瓶生产线项目。
2、项目用地
本项目用地约 100 亩。
3、投资金额
总投资约为 2.8 亿元。
4、政策支持
投资项目为龙游县重大产业项目，龙游县人民政府为本项目的相关事宜做好协调工作，龙

游李子园公司积极予以配合。
5、生效条件
本框架协议为双方初步约定的相关事项， 最终以正式签约的《项目投资协议书》 内容为

准，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协议的签署对公司 2021 年度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本次框架协议的签署，符合公

司的战略规划及发展需求，有利于强化公司竞争优势，促进公司业务的长远发展。
本次签署协议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重大风险提示
1、协议中所涉及项目尚处于前期筹划阶段，协议中提及的项目投资金额为预估数，如未来

公司业务或战略规划发生调整，该预估数存在调整的可能性。 协议中的投资金额并不代表公
司对未来业绩的预测，亦不构成对投资者的业绩承诺。

2、本次投资尚需公司履行相关审议程序和取得项目所需工业用地，完成项目各项批复手
续，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3、后续项目的进展情况如发生较大变化或取得阶段性进展，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及时予以披露。 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2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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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国健药业（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

说明及核查意见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2021 年 2 月 8 日，三生国健药业（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

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议案。 根据《上市公
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对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公示，公司监事会结合公示情况对激励对象进行了核查，相
关公示情况及核查情况如下：

一、公示情况
1、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了《2021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及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

2、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9 日通过公司内部 OA 系统公示了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将本次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及职务在公司内部予
以公示，公示时间自 2021 年 2 月 9 日至 2021 年 2 月 18 日，公示期为 10 日。 公示期间公司员工
可向公司监事会反馈意见。

截至公示期满， 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员工对本次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提
出异议。

二、监事会核查意见
监事会根据《管理办法》、《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对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列入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
2、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1）最近 12 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 12 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 12 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

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列入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符合《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规及《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
对象不包括公司监事、独立董事。

综上， 公司监事会认为， 列入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均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本
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三生国健药业 （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 年 2 月 22 日

青岛冠中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青岛冠中生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中生态”、“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２，３３４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
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
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１６２号文同意注
册。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
金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冠中生态”，股票
代码为“３００９４８”。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２，３３４万
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价格为１３元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
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
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
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本次
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
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
售，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１１６．７０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
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为１，６６８．８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１．５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６６５．１５万股，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２８．５０％，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１３元 ／股。

根据《青岛冠中生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
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１０，４８７．５３７０２倍，超
过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
的２０％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２０２．０５万股，占本次
发行总量的５１．５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１３１．９５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
４８．５０％。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０．０１６２２６８４７０％，有效申购倍数
为６，１６２．６２６６６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１年２月１８日（Ｔ＋２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
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１１，３０５，７８０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１４６，９７５，１４０．００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１３，７２０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１７８，３６０．００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１２，０１９，６１９
２、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１５６，２５５，０４７．００
３、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８８１
４、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１１，４５３．００
二、网下比例限售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１０％（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
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本次发行中，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股份数量为１２，０１９，６１９股，其中网下比
例限售６个月的股份数量为１，２０７，８９９股， 约占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股份数量
的１０．０５％，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５．１８％。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份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本次发

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１４，６０１股，包销金额为１８９，８１３．００
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比例为０．０６％。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２日（Ｔ＋４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下、网上
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
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
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０２１－６８８２６０９９、０２１－６８８２６８２５
联 系 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青岛冠中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２日

杭州联德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杭州联德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德股份”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６，０００．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０〕３５５０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
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
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６，０００．００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
始发行数量为３，６００．００万股， 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６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２，４００万
股，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４０．００％。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１５．５９元 ／ 股。 根据《杭州联德精密
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
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６，７０３．０４倍，高于１５０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
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５０％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６００万股，
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１０．０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５，４００万股 ， 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９０．００％。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０．０３３５６６８７％。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具体内容如下：
１、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杭州联德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初步

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于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２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
股认购资金。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
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
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
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２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
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

认购款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 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
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４、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下发行获得
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主承销商于２０２１年２月１９日（Ｔ＋１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东方

路７７８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联德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
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
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４”位数 １４２４，６４２４，６０１０
末“５”位数 ９８４８０，４８４８０，６２３７３
末“６”位数 ８９５４０３，６９５４０３，４９５４０３，２９５４０３，０９５４０３
末“７”位数 ８６３０３１６，６６３０３１６，４６３０３１６，２６３０３１６，０６３０３１６，４１９６７８０
末“８”位数 ０１２７０６２９，２１２７０６２９，４１２７０６２９，６１２７０６２９，８１２７０６２９，３４１３４０５５
末“９”位数 ０８７１６４７３９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联德股份Ａ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

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５４，０００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１，０００股联德股份Ａ
股股票。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１４４号〕）的要求，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

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网下申
购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２０２１年２月１８日（Ｔ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露
的２，８６３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１２，０４７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中，有７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７个配
售对象未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网下申购，其余２，８５６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１２，０４０个有
效报价配售对象均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４，７９８，５８０
万股。

未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表：

序号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证券账户 初步询价时拟申购
价格（元 ／ 股）

初步询价时拟申
购数量（万股）

１ 秦黎 秦黎 Ａ１５１８４１０４４ １５．５９ ４００

２ 深圳市伟尔德智能
装备有限公司

深圳市伟尔德智能
装备有限公司 Ｂ８８８５３０５１６ １５．５９ ４００

３ 沈立红 沈立红 Ａ７４１０２０１３０ １５．５９ ４００
４ 王辉 王辉 Ａ１１６１５７１１７ １５．５９ ４００
５ 魏平华 魏平华 Ａ１９５２０８６８７ １５．５９ ４００
６ 尹显峰 尹显峰 Ａ３５４４８２０８８ １５．５９ ４００
７ 周明华 周明华 Ａ２９７１２１９２０ １５．５９ ４００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杭州联德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对
网下发行股份进行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配售情况如下表：

配售对象
类型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申购量占网下有
效申购数量比例

获配数量
（股）

获配数量占网下
发行总量的比例 配售比例

Ａ类投资者 １，３６５，６４０ ２８．４６％ ３，０１４，７９６ ５０．２５％ ０．０２２０７６０７％
Ｂ类投资者 ８５９，２００ １７．９１％ １，２０９，３２４ ２０．１６％ ０．０１４０７５００％
Ｃ类投资者 ２，５７３，７４０ ５３．６４％ １，７７５，８８０ ２９．６０％ ０．００６９００００％

合计 ４，７９８，５８０ １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１２５０３７０％
注：上述个别数据可能存在尾数差异，系计算时四舍五入所致
以上配售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其中零股１２１

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同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管理的同泰慧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

三、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

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８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０１０－６０８３ ３６９９

发行人：杭州联德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２日

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海泰新光”）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2,178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2020年9月29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核同意，并已经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1〕90号文注册同意。本次发行的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或“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海泰新光”， 扩位简称为“青岛海泰新光”， 股票代码为

“688677”。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

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
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发行人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可
比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35.76元/股，发行数量为
2,178万股，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预计发行数量为326.70万股， 约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15.00%，战
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足额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为326.7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15.00%，本次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
略配售股数相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295.95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发行数量的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555.35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
量的30.00%。最终网下、网上初始发行合计数量1,851.30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
据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
（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启动回拨前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4,832.56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
的规模进行调节，将185.15万股股票（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机
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110.80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60.00%；网
上最终发行数量为740.50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40.00%。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2759187%。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1年2月18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本次战略投资者缴款情况，以及上交所和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以及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

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组成， 跟投机构为国泰君安证裕投资有限公
司，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为国泰君
安君享科创板海泰新光1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无其他战略投资者安排。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缴款及配售工作已结束， 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均按承诺参与了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经确认，《发行公告》 中披露的战略投资者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有
效。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最终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初始认购
股数（万
股）

获配股数（万
股）

获配金额
（不含佣金）
（万元）

新股配售经纪佣
金（万元） 限售期

国泰君安证裕投资有限
公司 108.90 108.90 3,894.264000 一 24个月

国泰君安君享科创板海
泰新光1号战略配售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217.80 217.80 7,788.528000 38.942640 12个月

合计 326.70 326.70 11,682.792000 38.942640 一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7,397,083股；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264,519,688.08元；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7,917股；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283,111.92元；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11,108,000股；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397,222,080.00元；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0股；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0元；
5、网下投资者缴纳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1,986,116.84元。
二、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依据《发行公告》，于2021年2月19日（T+3日）上午在上海

市浦东新区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配售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
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1” 位数 8
末“4” 位数 3605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海泰新光股票并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
偏股型资产管理计划（包括为满足不符合科创板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投资者投资需求而设
立的公募产品）、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管理的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
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的
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签号码。

本次发行参与网下配售摇号的共有4,526个账户，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对
应的账户数量为453个。根据摇号结果，所有中签的账户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为6个月。
这部分账户对应的股份数量为780,008股，占网下发行总量的7.02%，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4.21%，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3.58%。

本次网下摇号中签的配售对象具体情况请详见“附表：网下配售摇号中签结果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本次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包销股份的数量为7,917股，包销金额为283,111.92元，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总的发行数量的比
例为0.04%。

2021年2月22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余股包销资金、战略配售募集资金和网
上、网下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将向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21-38676888

发行人：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2月22日

成都极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成都极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200号）。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
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
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12,500,000股。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1,875,000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15.00%。战略投
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
行账户。依据本次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1,698,665股，占发行
总数量的13.59%，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176,335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发行股数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7,613,835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49%；网上发行数量为
3,187,500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9.51%。最终网下、网上发
行合计数量为10,801,335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
况确定。

发行人于2021年2月19日（T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
始发行“极米科技”股票3,187,500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1年2月23日（T+2日）及时
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成都极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
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于2021年2月23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
的发行价格133.73元/股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
售经纪佣金。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
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
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
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2月23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
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
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

股型资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
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
上取整计算）， 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限售账户将在2021年2月24日（T+3日）网下投资者完成
缴款后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配售摇号抽签”）。未被抽中的网
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
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将按配售对象
为单位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
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
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为违
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
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
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
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5,316,013户，有效申

购股数为1,555,949.2500万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02048589%。
配号总数为31,118,985个，号码范围为100,000,000,000-100,031,118,984。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成都极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

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股数为1,698,665股，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13.59%，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176,335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由于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4,881.41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
股票数量的10.00%（向上取整至500� 股的整数倍，即1,080,500股）从网下回拨到
网上。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6,533,335股，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0.49%；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4,268,000股，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9.51%。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2743020%。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1年2月22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

浦东新区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
摇号抽签仪式，并将于2021年2月23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成都极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2月22日

上海永茂泰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上海永茂泰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不超过4,7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3573号文核
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
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
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 本次发行规模不超过47,000,000股， 其中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8,200,000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6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8,800,000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40%。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
购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定于2021年2月23日举行网上路演， 敬请广大投资者
关注。

一、网上路演网址：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二、网上路演时间：2021年2月23日（周二）14:00一17:00。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相关人员。
《上海永茂泰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

书摘要》已刊登于2021年2月9日（T-6日）的《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备查文
件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上海永茂泰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2月22日


